
11/12跨領域專題討論 
辯論會比賽規則 

各系所將分兩組共八人同時準備正反雙方，辯論會當天各推派四位同學辯論, 當天各系所

抽籤決定辯論雙方之正反方角色。 

一、 辯論題目：                                      

 

二、 工作分配： 

1. 主席一人：  

2. 計時員二人： 

3. 辯論者八人： 

（正方）一辯、二辯、三辯、結辯。 

（反方）一辯、二辯、三辯、結辯。 

 

三、 舉行時間：103 年 11 月 12 日晚上 7 點。 

四、 進行程序：  

1. 準時開始，會場工作人員、全班同學相繼入席。  

2. 主席宣佈辯論會規則及應注意事項。 

3. 抽籤決定辯論雙方之正反方角色及結辯順序 

4. 雙方之辯論員入席 

5. 進行辯論： 

（一）  正方一辯申論，3 分鐘。 
（二）  反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三）  反方一辯申論，3 分鐘。 
（四）  正方三辯質詢反方一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五）  正方二辯申論，3 分鐘。 
（六）  反方三辯質詢正方二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七）  反方二辯申論，3 分鐘。 
（八）  正方一辯質詢反方二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九）  正方三辯申論，3 分鐘。 
（十）  反方一辯質詢正方三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十一） 反方三辯申論，3 分鐘。 
（十二） 正方二辯質詢反方三辯，3 分鐘。 

         (問題質詢 1 分鐘，回答時間 2 分鐘) 
（十三） 休息時間，3 分鐘。 
（十四） 雙方結辯，各 3 分鐘。（結辯順序視當場比賽前抽籤決定） 

☆以上係參考「奧瑞岡式三、三、三制辯論」（就是申論質詢和結論各三分鐘）改編而來，

全場使用時間大約五十分鐘。  

6. 辯論結束。 

7. 進行第二場比賽辯論，重覆程序 3 到 6 

 

 

 

 

 



附錄：辯論參考規則： 

辯論規則 

壹、 程序規則 
第一條 比賽人員 

比賽分正反兩方，各推派辯士四位，依次序分別為正（反）方一辯、二辯、三辯、結辯。

第二條 發言程序 
發言時間採「3．3．3」制，即申論 3 分鐘、質詢 3 分鐘、結辯 3 分鐘，辯士發言順序如

下： 
（一）  正方一辯申論，3 分鐘。 
（二）  反方二辯質詢正方一辯，3 分鐘。 
（三）  反方一辯申論，3 分鐘。 
（四）  正方三辯質詢反方一辯，3 分鐘。 
（五）  正方二辯申論，3 分鐘。 
（六）  反方三辯質詢正方二辯，3 分鐘。 
（七）  反方二辯申論，3 分鐘。 
（八）  正方一辯質詢反方二辯，3 分鐘。 
（九）  正方三辯申論，3 分鐘。 
（十）  反方一辯質詢正方三辯，3 分鐘。 
（十一） 反方三辯申論，3 分鐘。 
（十二） 正方二辯質詢反方三辯，3 分鐘。 
（十三） 休息時間，3 分鐘。 
（十四） 雙方結辯，各 3 分鐘。 （結辯順序視當場比賽前抽籤決定） 

第三條 計時方式 
計時工作由主辦單位指派之計時人員負責，並以按鈴方式告知發言辯士。計時員於 2 分 30
秒按鈴一響，3 分鐘按鈴兩響，3 分 27 秒、28 秒、29 秒各按鈴一響，最後一響延至 3 分

30 秒結束。時間屆滿辯士即應停止發言，否則視為違規。 
貳、 立場規則 
第四條 合題性 

正方界定之立場應完全符合正方辯題之要求，否則視為違規；反方界定之立場應完全符合

反方辯題之要求，否則視為違規。 
雙方之基本立場界定應於一辯申論中完成，並不得於其後修正，否則視為違規。 

第五條 合題性質疑 
正方表達之立場不合題或反方表達之立場合題時，反方至少應於一辯申論，正方至少應於

二辯申論中提出質疑，否則視為接受他方界定之立場。 
參、 發言規則 

第六條  發言義務 
辯士於指定發言時段登台發言，發言應符合清晰明瞭之原則，並展現風度及禮儀；除指定

發言時間外，不得有高聲談話、故作姿態或展示道具之行為。 
第七條 道具使用 

發言辯士得於發言中使用平面或實物道具輔助發言，但不得使用有聲或錄像道具。道具一



經使用，他方亦獲使用權利。

第八條 協助違規 
出賽辯士於比賽開始後，不得從己方辯士外之他人獲得協助；發言辯士於發言計時開始後，

不得從其他出賽辯士獲得協助，否則視為違規，但經發言辯士主動要求傳遞資料證據者不

在此限。 
第九條 質詢權利 

質詢者控制質詢時間，得提出任何與題目有關之合理而清晰之問題，並得隨時停止被質詢

者之回答。 
第十條 質詢義務 

質詢時間內，質詢者應詢問問題，不得自行申論或就質詢所獲之結果進行引申，否則視為

違規。 
質詢者自行申論或引申發言時，答辯者得要求其停止。 

第十一條 答辯義務 
答辯者應回答質詢者所提之任何問題，但問題顯不合理時，被質詢者得說明理由，拒絕回

答。 
答辯者得要求質詢者重述其質詢，但不得惡意為之，否則視為違規。 

第十二條  反質詢 
答辯者不得對質詢者提出詢問，否則視為違規。 
答辯者提出反質詢時，質詢者得要求其停止，並拒絕回答。 

第十三條 結辯義務 
結辯人員應就己方論點及雙方交鋒情形加以整理陳述，不得提出任何申論及質詢階段未提

出之論點，否則視為違規。 
肆、 抗議規則 
第十四條 偽證抗議 

辯士於發言中引述之證據資料應切合事實，某方引述證據資料有誤時，得由他方檢具證據

資料反證，提出抗議。 

第十五條  抗議方式 
依前條或其他事由而發抗議事項時，應由結辯或領隊於賽前或賽後 5 分鐘內以書面方式

向主席提出，否則不予受理。抗議提出後，主席應知會他方，他方亦得以書面答辯。 
第十六條 抗議裁決 

雙方提出抗議時，主席應將「抗議裁決單」，交與裁判人員（每項抗議一張），由其各自

閱讀書面抗議及答辯書，分別裁定之。裁判人員要求驗證事項者，其裁決單由主席收回後，

應即作相關處置，並於驗證完畢後再交該裁判人員裁定。抗議裁決之結果應於各裁判之評

分表中分別執行之，並將裁決單附於評分表後供查詢之用。 
伍、  裁判規則 
第十七條 辯論評判 

主辦單位應邀請總數為單數之人士擔任辯論評判。評判人員應循公平、中立、敬業之原則，

以雙方論點交鋒過程及發言表現獨立完成評判。 
第十八條  違規處理 

凡違反本規則第貳至伍章中之一項，其因違規所獲之利益應不予承認 
某方違反第四條合題性之規定，並由他方依第五條規定提出合題性質疑時，裁判人員應於

雙方發言結束後，個別針對合題與否進行裁決。 

 


